
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项目

项目名称:宝担圭生四当翅囤型型巳亘苤1红卫」直邂 」笠遴 土区

迈Ⅰ型遛炭左五L上生查」经:复玉血王担珏 1勤查鱼翅沮

甲  方:宝塑匣瑾业n型囤四见Ⅲ旦

乙  方:亘直整垒L土业已Ⅲ丝国里公亘

签订时间: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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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采购人):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乙方 (中标人):河南省第一地质大队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持安阳市方正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6

日签发的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项目 (招标编号:安财招标采

购-2024-87)中 标通知书 (见附件 1),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政府采购文件及其修改补充澄清、投标文件及其修改补充澄清等内

容,经双方平等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

第一条 本项目的名称、位置、内容及工期

1.1项 目名称

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勘查

设计项目。

1.2项 目位置

项目区位置分布在殷都区、龙安区、林州市、安阳县、内黄县和

汤阴县。

1.3项 目内容

本项 目实施包括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共计 922个 ,总 面积

103⒐ 01hm2。 项目区划分 2个修复区:红旗渠-跃进渠山地生态屏障修

复区和跃进渠-南水北调中线-永济渠 (卫河)平原生态涵养修复区 ,

共设置 8个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根据治理任务,对治理区范围内进行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工作,提交符合相关

规范要求的成果资料并通过上级部门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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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项 目工期

本项目分两期实施;第一期项目包含 4个子项目,合 同签订后 30

日内全部完成;第二期项目包含 4个子项目,2025年 3月 底前全部完

成。

第二条 工作任务

通过开展生态环境勘查工作,查清项目区内生态环境现状,查明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害,分析评价生态环境问题发展趋势,为 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方案的选择和修复工程的设计提供必要的设计参数和

基础资料,并开展生态修复设计,为修复工程的实施提供依据。

第三条 工作要求

3.1在充分收集项目区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地形测绘、航空摄

影测量、地质测量、物探、钻探、山地工程、样品采集与分析测试等

手段进行勘查,查明项目区内生态环境问题的分布、规模、特征、严

重程度和危害等。

3.2开展工程地质勘查,初步查明区内工程地质条件及地层岩性力

学物理参数,进行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调查研究,为修复工程施工提

供基础地质依据。

3.3提交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

工程项目勘查设计成果。

3.4本项目勘查设计应符合最新的国家及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标准及文件的规定。

第四条 执行技术要求
(1)《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 1部分:通则》(TD/T107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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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4部分:建材矿山》(TD/T107042022)

(3)《金属矿上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43933-2024)

(4) 《造林技术规程》 (GB/T15776-2023)

(5)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17)

(6)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T38360-2019)

(7) 《物化探工程测量规范》 (DZ/T0153-2014)

(8)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000)》  (DZ/T0282-2024)

(9)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DZ/T0287-2015)

(10)《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1部分:通则》(TD/T1031.1-2011)

(11)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GB/T43935-2024)

(12)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版 )》 (GB50021-2001)

(13)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50330-2013)

(14)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15)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T50266-2013)

(1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

(17) 《工程测量标准》 (GB50026-2020)

(18)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T38509-2020)

第五条 工作标准

5.1符合国家规定的现行勘查设计规范和质量验收标准,对项目区

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勘查设计,以满足后期

施工要求,达到恢复治理的目的。

5.2通过上级主管部门评审验收。

第六条 合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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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所指服务为此次公开招标的服务,包括人工费、设备费、

材料费、交通费、技术服务费、上级部门评审验收费、相关税款等与

招标项目相关的、必须的款项及费用 (包括未列明而完成交验所必须

的所有设各、材料、工具、费用),合 同总价款为￥21161946.00元 (大

写:贰仟壹佰壹拾陆万壹仟玖佰肆拾陆元整 )。

工作内容原则以核定的工程量不变,费用不增加。

第七条 支付方式

甲方与乙方签订合同之日起 30日 内,完成第一期项目勘查、设计

工作成果并通过专家评审验收、提交修改完善后的成果全套资料,提

交第一期全部成果后 ,甲 方 向乙方支付合 同价款 的 50%,即

￥10580973.00元 (大写:壹仟零伍拾捌万零玖佰柒拾叁元整);完成

第二期项目勘查、设计工作成果并通过专家评审验收、提交修改完善

后的成果全套资料,提交第二期全部成果后,甲 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

价款的 90%,即￥1904575⒈ 40元 (大写:壹仟玖佰零肆万伍仟柒佰伍

拾壹元肆角);待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示范工程项目整体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后,甲 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价

款的 100%,即￥2116194⒍00元 (大写:贰仟壹佰壹拾陆万壹仟玖佰

肆拾陆元整 )。

价款支付时,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后,甲 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

应款项。

第八条 交付成果

8.1勘查成果

编制完成 《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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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程勘查报告》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

8.2设计成果

编制完成 《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

范工程项目设计书》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

8.3交付数量

提交勘查设计资料~工L套 ,电子文档 上套。

第九条 双方责任义务

9.1甲 方的责任和义务

(1)协助乙方收集工作范围内已有的技术资料,相关费用由乙方

承担 ;

(2)协助乙方处理工作中的外部关系,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

(3)协调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成果的评审验收,督促乙方进行项目

验收资料汇交、各案,相关评审、验收,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要求乙方虚开发票,不得向乙方索

要
“
好处
”“回扣
”“
礼品
”,或要求乙方提供合同以外的其他物品或服务 ;

(5)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中应负的其他责任。

9.2乙 方的责任和义务

(1)按 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技术要求进行工程勘查、设

计,按时提交质量合格的勘查、设计成果资料,并对其负责 ;

(2)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为甲方提供技术支撑,协助甲方对治理

工程施工进行技术指导 ;

(3)在现场工作的乙方人员,应遵守甲方的安全保卫及其他有关

的规章制度,承担其有关资料保密义务,乙方应负责勘查、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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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身的人身设备等安全,并采取切实保证措施 ;

(4)负 责向甲方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配合施工招标及处理

施工中的有关问题,参加竣工验收,负责勘查设计项目成果编制、资

料汇交 ;

(5)负 责向甲方提供施工过程中需调整的勘查设计报告 (或补充

报告),若非乙方原因造成设计调整或变更的,甲 方应当按照勘查设

计预算标准支付给乙方相应勘查设计费 ;

(6)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 (如有 )中 应负的其他责任。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由于自然和非因甲乙双方行为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工作变更

或交付时间延误的,延误时间不计入合同约定期限,发生的有关费用

由双方协商解决。

10.2乙方如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完成相应工作,每超期 1日 ,

按照合同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承担违约金。

10.3因 甲方原因造成成果不能按时提交的,甲 方应承担应有责任 ,

并顺延合同期限,确保乙方原有权利。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双方应按合同条款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 ,

可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2.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和骑缝章后生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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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一式盐份,甲 乙双方各持星份,报安阳市财政局采购监督科各案

贰份。

12.2由 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

决。

12.3 《招标文件》及其修改补充、 《投标文件》及其修改补充澄

清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2.4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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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街6号

华路街道 地址:河南省

0
己'

东路 16号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

开户银行:建行郑州经开广场支行

银行账号:41050111437009866666

签约地点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

签约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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